附件：金华市教育局、金华市环境保护局文件

关于组织推荐第四批省级绿色学校的通知

金市教计[2008]14号

各县（市、区）教育局、环保局，市直属学校：

现将浙江省环境保护局、浙江省教育厅《关于组织推荐第四批省级绿色学校的通知》（浙环发[2008]13号文件）转发给你们，并就组织推荐工作通知如下：

一、各县（市、区）教育、环保部门要加强绿色学校创建工作的领导，不断推进和深化创建活动。环境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创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学校是环境教育的主阵地，进行环境教育，培养环境意识，责无旁贷。各县（市、区）要利用好绿色学校创建这个抓手和载体，积极做好绿色学校创建的组织领导工作。制定发展规划，积极指导学校的创建工作，同时充分发挥已命名的各级绿色学校的典型示范作用，促进创建工作广泛深入开展。

二、第四批省级绿色学校由各县（市、区）教育局会同环保局在2006年底以前命名的金华市级绿色学校中择优推荐，原则上每个县（市、区）不超过2所。

三、省环保局、省教育厅对《浙江省创建绿色学校考核标准》（见附件1）进行了修订，各县（市、区）要组织学校认真学习，深刻理解，并对照标准抓好绿色学校创建和巩固深化工作。

四、各县（市、区）教育局、环保局要加强对申报学校的指导，认真做好申报材料的收集、整理。申报材料采用电子版本（光盘、U盘等都可以）一式三份，另需填写纸质推荐表二份（见附件2），于2008年4月30日前报金华市教育局计划财务基建处，由市教育局、环保局审核后统一上报省环境教育协调委员会办公室。

二ＯＯ八年四月十四日

附：浙江省环境保护局、浙江省教育厅文件

关于组织推荐第四批省级绿色学校的通知

浙环发[2008]13号

各设区市环保局、教育局：

为落实党中央关于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部署，全面推进我省生态省建设工作，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建立和完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机制，促进青少年的环境教育工作，省教育厅、省环保局决定组织开展第四批省级绿色学校申报推荐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市教育、环保部门要积极做好本区域内绿色学校创建的组织领导工作。要充分发挥已命名的各级绿色学校的典型示范作用，不断推进和深化绿色学校创建活动，积极指导学校开展创建工作，认真做好本级绿色学校的考核命名工作。
二、第四批省级绿色学校由各市、环保局会同教育局在已命名的市级绿色学校内申报推荐。有关申报程序和考核标准依照新修订的《浙江省创建绿色学校考核标准》（附件1）和《浙江省绿色学校考核办法》执行。为体现绿色理念，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本次申报材料倡导用电子版本（光盘、U盘等都可以），一式两份。另外，只需填写纸质推荐表一份，并附市级环保和教育部门的推荐意见。

三、第四批省级绿色学校申报受理时间为2008年4月1日至5月15日，考核、评估的时间初步确定为2008年5月至11月。考核、评估工作由浙江省环境教育协调委员会办公室具体负责。浙江省环境教育协调委员会办公室地址：杭州市文一路306号，邮编：310012；

四、对申报的学校，将在适当的时候开展环境教育和创建绿色学校相关工作的集中培训。

联系人：浙江省环保局 潘林平，联系电话：0571-28869095

        浙江省教育厅 陈克勇，联系电话：0571-88008881
附件：1、浙江省创建绿色学校考核标准

      2、浙江省绿色学校推荐表

二ＯＯ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附件1

浙江省创建绿色学校考核标准
（修订）
一、基本条件
(一)自觉遵守国家有关环保、节能、卫生等法律法规和其他相关要求； 

(二)近三年来未出现重大污染事故，无环境方面的投诉；
(三)学校开展绿色学校创建两年（含两年）以上。
二、具体指标
（一）学校管理（35分）
1、机构设置（5分）
学校建立由最高管理者担任组长的绿色学校创建领导小组，指定一名管理者分管绿色学校的创建、实施与运行，管理网络清晰，人员职责分明，创造能使全体师生充分参与创建绿色学校的内部环境。
2、创建计划（5分）
绿色学校创建和环境教育内容纳入学校长期发展规划；制定切实可行的分年度创建计划，并有具体指标和实施方案。
3、能力建设（10分）
加强学校行政领导和教师的环保基础知识、环境管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能力与方法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培训，有参加省、市、区或本校相关培训的证明或记录；重视各种培训的覆盖面及效果，提高全校师生对创建绿色学校理念的理解。
有环境教学设备和专门活动场地、以及一定的教育经费保障，能基本满足创建活动需要。
4、档案记录（10分）
注重原始数据、台帐和文件材料的积累，档案资料齐全、管理完善，确保所有指标完成情况均有记录可查。
5、持续改进（5分）
定期召开研究、检查、总结等绿色学校创建专题会议，组织自查自纠，不断提升学校环境建设水平和管理成效，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校园。
（二）教育活动（60分）
1、学科教育（20分）
加强各学科教材中环保内容的教育研究，组织编写环境教学学科渗透的教材教案；主渠道学科有渗透教育的计划、教案及有关的资料积累，实行资源共享；开设有关环境保护的选修课，有教案和教材；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使学生切实掌握各教材所规定的内容。
2、课外教育（10分）
结合“六五”世界环境日、“地球日”、“植树节”、“爱鸟周”等主题纪念和活动日，在全校范围内组织开展各种形式和内容的专题讲座和环保宣传教育实践活动，使学生在课外受到丰富多彩的环境教育。
鼓励学生在校内成立环保社团，组织环保科技活动小组或有一定规模的环境类兴趣小组，利用活动课教育时间，开展日常活动。
3、校外教育（10分）
组织师生参加市、区县、街道的环保活动；与学校所在社区建立良好共建关系，更多地运用社区作为环境教育的资源，与学生、家长共建“绿色家庭”；号召师生参加所居住社区的环保志愿者队伍，自觉向居民宣传环保知识，监督社区环境污染并有一定效果。
4、绿色宣传（5分）
学校应设置永久性绿色主题宣传栏及绿色主题广播；校园网、学生会和各班的墙报定期或不定期出版环境教育宣传专栏；利用升旗仪式、晨会、主题班会等向全体师生进行环境宣传。
5、教研活动（5分）
有环境教育等综合性教研组织，或主渠道学科有专题性教研活动安排，能定期开展有关教研活动；学校信息交流畅通，组织环境教案观摩、评比。
6、自主创新（10分）
加强绿色学校创建的教育研究和创新活动，积极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学校环境教育有特色，环境管理有创新；积极争取承接上级各部门的环境教育课题研究。
（三）环境友好（45分）
1、绿色设计（10分）
新建或改建校舍采用新型墙体材料和具有环境标志的装饰材料；建筑设计中充分考虑自然采光的设计与运用，积极采用太阳能等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2、资源节约（15分）
积极倡导生态文明，推行绿色消费，节约资源能源，如：提倡教材循环利用，学校节能、节水、节电、节纸及节约其他资源措施有力且绩效明显，学校食堂不使用一次性餐具等。
3、污染减排（20分）
学校自身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并符合国家和当地政府减排计划要求，如：污水处理设施完备或接入城市污水管网，不直接向河流等自然环境排放超标废水；厨房有油烟净化处理措施；锅炉烟气达标排放；校内垃圾减量化，并进行分类回收利用；危险废弃物得到有效处置。
（四）校园环境（25分）
1、总体布局（5分）
学校教学区、活动区、生活区布局基本合理，建筑设计与当地自然景观基本协调。
2、校园绿化（10分）
学校可绿化地均得到绿化，并做好室内绿化，学生参加护绿率达100%。
3、环境卫生（10分）
校园洁净、课堂整洁、厕所干净；卫生无死角，垃圾箱布局合理，垃圾分类收集；厨房、餐厅符合卫生标准。
（五）教育成果（35分）
1、环境意识（10分）
学校管理者具有较高的环境教育及管理理念，明确绿色学校的有关要求，高度重视环境教育工作；全校师生具有较强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意识。 

2、环保行为（10分）
师生具有良好的行为规范，主动参与力所能及的社会环境教育宣传活动，为环境保护做好事、做实事，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
3、获奖成果（15分）
绿色学校创建和环境教育获县（区）级及其以上表彰或奖励；学生在县（区）级及其以上环境类（知识竞赛、征文、论文、绘画、摄影、电脑制作等）比赛获奖；获县（区）级及其以上政府与环境保护方面的各类特殊奖励。
三、特色加分项（35分）
(一)绿色学校创建和环境教育活动获得市级及其以上报刊、电台电视等媒体正面报道；（5分）
(二)教师在国家级专业刊物有环境教育论文发表或获得省级及其以上荣誉的；（5分） 

(三)学生在省级及其以上各类环境活动中获奖；（10分）
(四)学校获得省级及其以上政府与环境保护方面的特殊奖励；（10分）
(五)学校获得ISO140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5分）
四、几点说明
（一）本标准中基本条件为申报绿色学校的基本要求；
（二）具体指标中一级指标5项，二级指标20项，总分为200分；
（三）特色加分项分值另加30分。
（四）考核分值之和达180分以上（含特色加分项），即达“绿色学校”标准。
附件2 

浙江省“绿色学校”推荐表
申报学校：
	申报学校
	
	地    址
	

	邮    编
	
	电子邮箱
	

	校    长
	
	电    话
	
	传真
	

	联 系 人
	
	职    务
	
	手机
	

	创建“绿色学校”主要工作



	县（市）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推荐意见：

	县（市）区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推荐意见：

	市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推荐意见：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市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推荐意见：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省环境教育协调委员会审核意见：



附件3
第四批浙江省“绿色学校”推荐汇总表

	序号
	学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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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管领导
	具体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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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送部门（盖章）：
